
附件：2 

全联民间文物艺术品商会标准化工作委员

会组织管理办法 

（2024 年修订）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标准化

法实施条例》、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民政部印发《团体

标准管理规定》、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

案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

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文化领域行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

见》、全国工商联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鼓励、引

导和规范工商联所属商会开展团体标准化工作的意见（试

行）》的要求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为开展民间文物艺术品行业标准化工作，发挥

博物馆、社会文物流通、传统工艺行业及相关领域专家在标

准制修订工作中的作用，特设立“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以

下简称“标工委”）。 

  第三条  标工委的宗旨是：促进非标行业的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规范社会文物流通管理与艺术品行业的标准化工

作。 



  第四条  专业范围是：文物与艺术品社会流通领域、民

间文物领域、传统工艺技术领域的标准制修订工作。 

  第五条  标工委是全联民间文物艺术品商会标准化咨

询机构。 

  第六条  全联民间文物艺术品商会行业标准与规范化

工作管理办公室负责标工委的召集和日常工作。 

  第七条  标工委的主要职能和任务是： 

  （一）遵循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向商会及行业指导部

门提出标准化工作的政策和技术措施的建议； 

  （二）按照国家制修订标准、采用标准的原则和要求，

组织制定团体标准体系，审议标准化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

划； 

  （三）提出制修订、复审文物保护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的项目建议； 

  （四）组织开展团体标准的审定工作，并与社会各相关

单位协调，对标准中的技术内容、采用国际标准的情况等作

出审查结论，提出拟发布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五）组织收集和分析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的发展动态，以及翻译、出版、研究国外相

关的标准和理论著作； 

  （六）代表民间文物艺术品行业参与全国性的标准化活

动，积极推荐团体标准向行业标准、国家标准转化； 

  （七）组织开展专业人员培训，并负责标准的解释工作； 

  （八）承担商会或行业指导委托开展的其它工作。 

  第八条  标工委委员以研究人员、行业管理人员和单位

委员为主体组成，广泛吸收社会各方面人员和单位参加。每

届标工委委员任期为五年。 

  第九条  标工委委员不少于三十人，其中设主任委员一

人，副主任委员一至三人，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一人。 

  主任委员负责标工委的全面工作；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

员应指导标工委秘书处履行其职责。 

秘书长负责秘书处的日常工作，确保标工委工作的正常

运行，秘书长兼任商会行业标准与规范化工作办公室主任。 

 



  第十条  标工委办公室设在全联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负

责标工委日常工作。 

  第十一条  标工委设个人委员和单位委员。 

  个人委员由在社会文物流通、民间文物研究、传统工艺

技术及相关领域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熟悉标准化

工作，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水平的人员担任。个人委员由

所在单位推荐，标工委聘任，可以连聘连任。对因工作变动

不适宜继续担任委员者，或不履行职责、无故两次以上不参

加标工委活动者，标工委可提请有关单位重新推荐人选另行

聘任。 

  在文物保护及相关领域技术力量较强、标准化工作较突

出的事业、企业单位可提出申请，以单位委员的身份加入标

工委。单位委员由归口部门推荐，国家文物局审核后，报国

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聘任。单位委员应选派具有中级以上

技术职称的技术人员作为代表，参加标工委的工作。单位委

员与个人委员享有同等的权力和义务。 

  第十二条  委员的权利： 

  （一）对标准制定修订的表决权、对标准制定修订及执

行审核的监督权； 



  （二）对标工委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 

  （三）优先享有标工委提供的各项服务和资料的权利； 

  （四）委员有退会的权利，退会应书面通知标工委。 

  第十三条  委员的义务： 

  （一）遵守标工委管理办法，执行标工委决议； 

  （二）参加和支持标工委的活动，承担标工委委托的工

作； 

  （三）及时准确地提供标工委需要的信息和资料； 

  （四）积极向标工委反映情况，提出建议； 

  （五）遵守有关保密规定。 

  第十四条  对严重违反标工委管理办法，损害标工委名

誉的委员，经标工委全体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予以除

名。 

  第十五条  根据工作需要，标工委可设观察委员。 

  观察委员由相关领域的企业单位或个人提出申请，标工

委批准，名额不限。 



  观察委员须每年向商会交纳会费，可以获得标工委的资

料和文件，并可被邀请列席标工委会议，发表意见、提出建

议，但无表决权。 

  第十六条  标工委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研究制定标

工委工作计划，检查计划落实情况，组织标准的审查。 

  第十七条  标工委就标准化工作程序依照本办法及全

联民间文物艺术品商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八条  标工委的活动经费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筹

集和开支。 

  第十九条  标工委的活动经费由以下几方面提供： 

  （一）全联民间文物艺术品商会标准化工作专项经费； 

  （二）观察委员交纳的费用； 

  （三）开展行业标准化咨询服务的收入； 

  （四）对标准化工作的各类资助。 

  第二十条  标工委的经费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标工委举办的会议、开展的活动； 

  （二）向标工委委员提供资料； 



  （三）对制修订标准提供的必要补助； 

  （四）标准编写审查； 

  （五）秘书处日常办公； 

  （六）翻译、出版有关资料； 

  （七）有关标准化交流活动； 

  （八）其他合法、合规的必要支出。 

  第二十一条  标工委经费的管理： 

  （一）制定相应的财务管理办法； 

  （二）标工委办公室指派专人对标工委的经费进行管理，

秘书处应每年向全体委员作经费收支情况报告。 

第二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三条  本管理办法由全联民间文物艺术品商会

负责解释。 


